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舞蹈系

2009-2012年目标管理责任书

一、三年总体目标

（一）专业建设责任目标

1、依据学院相关要求，做精做强舞蹈表演类专业，发展五年制中专为重点，争创省级精品专业。

2、进一步强化“课堂+舞台”的人才培养模式，加强实践教学、实习实训基地建设，以剧目带动教学、以创作深化教学、以展演促进教学、以舞台检验教学。

3、大力加强对湖南民族民间艺术的挖掘、整理、开发，将之融入到专业建设之中，形成高质量、高水平、特色鲜明、可持续发展的品牌专业。

（二）师资队伍建设责任目标

适应学院发展需要，三年内通过“内培外引”等方式，引进基训课男女教师各一名（副高职称以上），引进一名理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；在岗教师具有副高职称以上达10名。通过开展科研、参与教学研讨会、以及对外艺术交流活动，及时获得教学改革经验与最新研究成果，提高教学质量，建设一支教学水平高、实践能力强的省级优秀教学团队。

（三）课程建设责任目标

1、推进精品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与实践，深化课程内涵建设，促进科研、创作成果在舞台上的转化。

2、三年内，结合湖湘文化特点和专业课程内容，编写符合教学需要的校本教材《舞蹈基训》以及《湖南本土民间舞》各1套。

3、通过与全国其它艺术类院校互相交流、优势互补，把我系“中国舞基训课”建设成为省级精品课程。

（四）艺术创作与教育研究责任目标

1、加大对湖南传统艺术资源的搜集、整理、研究与开发运用，形成专业突出、优势明显的创作、研究成果，争取在全国“桃李杯”、“荷花奖校园杯”、“湖南艺术节”等舞蹈比赛及湖南省艺术毕业生展演中获奖。

2、三年内申报省级课题1个。

（五）学生管理工作责任目标

1、在院党委、团委的领导下，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和职业素养教育，做好发展学生中共党员、团员工作。

2、保证积极配合我院其他部门的各项工作任务，防止“三无”学生，到课率90%以上，无重大教学事故和非正常死亡，在学生管理工作水平上争创全院前列。

3、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。

二、2009—2010学年度工作目标

（一）科研创作责任目标

1、以剧目创作作为重点，借湖南省艺术类毕业生展演之机，争创2个以上获奖作品。

2、大力提升艺术创作、表演和理论研究能力，力争今年有（国家级）论文发表、省级论文三篇。

3、加强对湖南民族民间艺术的挖掘、整理、开发建设，将我系民间舞教学作为湖南地方特色教学标杆，出教材、出作品、出人才，今年着手自编湖南本土民间舞教材一套。

（二）招生就业工作责任目标

1、今年我系招生140人，力争全系人数规模保持400—450人。

2、加强毕业生就业的服务、指导、管理，使毕业生、家长及用人单位对院系就业工作满意度达到90%以上，使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95%以上。

3、加强毕业生跟踪及调查反馈力度，使之成为我系调整专业设置，改进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方向。

（三）师资队伍建设责任目标

进一步增强教职员工的质量意识，树立教育服务观、过程控制观、持续改进的发展观等现代教育质量理念，加大对青年优秀骨干教师的推优力度，做好2010年中青年教师专业技能考核。引进数名名牌高校（北京舞蹈学院）优秀毕业生来充实教师队伍，同时提高本院教师学历、职称层次。

（四）学生管理工作目标

在学生管理水平上争创第一，无重大事故和非正常死亡发生

三、综合管理工作共性目标

（一）认真贯彻我院“理念先进、机制科学、制度健全、运行高效”的常规管理体系，坚持系部“四会制度”，强化我系管理的力度。

（二）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，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职责，严格执行与院党委签订的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》，不发生违纪违法案件，抓好党员日常性学习教育工作，完成各项思想政治学习任务。

（三）每年根据党员发展指标，培养青年优秀教师为中共党员，以增强党员队伍的凝聚力与战斗力。

（四）积极完成学院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